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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 

               

 

济宁学院 

关于做好 2012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、国务院《关于进一

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1〕

16 号）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部署，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做好

2012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

〔2011〕12 号）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将我校 2012 年毕业

生就业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12年就业形势 

济院政字〔2012〕53 号 

根据教育部统计，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680

万人。今年我校毕业生共有3343人。师范类毕业生1264人（本

科385人，校本部专科540人，原曲阜师范、金乡师范校区五年

一贯制339人）。非师范类毕业生2079人（本科1144人，专科924

人，原艺校中专11人）。因我校毕业生学历层次偏低、就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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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值过高和求职心态不稳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升学和灵活方

式就业仍然是我校毕业生的主要选择。因此，推动毕业生网上

签约、省外就业、劳动合同就业等高质量就业形式的增长是我

校就业工作的主要方向和内容。 

二、我校2012年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目标 

2012年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目标是：保持毕业生初次就

业率不低于80%，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，努力提高毕业生签约

比例；以学生为本，认真做好就业管理与服务工作；加强宣传、

动员和引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及地方关于引导毕业生到西

部、到基层就业的各项政策，努力提高毕业生到基层、到西部

地区就业的比例；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，自主创业人数进一

步增长。 

三、2012年就业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以迎接本科教学评估为契机，促进我校毕业生就业

工作再上新台阶。 

明年我校将迎接本科教学评估。毕业生就业工作是评估指

标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。我们要对照评估要求，进一步规范

毕业生就业工作，深入思考和研究新形势下就业工作的特点和

方法，摸清当代大学生就业需求和思想状况，不断改进工作方

法，更新就业工作思路。当下，要做好毕业生对学校就业工作

满意度情况调查分析、毕业生就业情况与质量跟踪调查分析等

工作。进一步落实近三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流向情况与分

析工作，加大创业指导、创业教育工作力度，早日启动大学生

创业孵化园建设。要把这次本科教学评估作为促进就业工作更

加规范、提升就业质量明显优化的契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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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领导。 

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是关系学校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事。

学校和各系要切实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，纳入重要

议事日程，全面发挥两级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，明

确职能部门和各系的目标责任，加强对就业工作的研究，制定

得力措施推进就业工作，把“一把手工程”落到实处。各系就

业工作领导小组要认真组织、协调、落实本单位的毕业生就业

工作，积极联系用人单位，重视发挥业务教师尤其是高职称教

师在教学、科研、学术交流、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，与用

人单位建立良好关系，认真做好毕业生推荐工作。教师要担负

起自己所带的本科生、专科生就业指导工作和帮扶工作。 

（三）进一步加大对就业困难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

的帮扶力度。 

各系要高度重视就业困难毕业生的帮扶工作，及早动手，

摸清情况，分类指导，重点推荐，努力帮助他们顺利实现就业。 

（四）加强毕业生思想教育，积极引导、鼓励毕业生面向

基层、面向西部就业。 

1、认真落实上级部门文件精神，加强对毕业生的爱国主

义教育，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荣

辱观，树立“行行可建功、处处能立业，劳动最光荣”的就业

观，增强毕业生热爱祖国、服务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，鼓励

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。 

2、引导毕业生到基层、西部和中小企业就业，形成到基

层就业光荣、在基层锻炼成长成才的浓厚氛围。积极做好 “选

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”、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、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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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一扶计划”等基层项目。落实志愿到西部地区就业和参加志

愿服务西部计划的毕业生的奖励和政策优惠；为参军入伍的毕

业生办理相应的学费减免和其他优惠政策。 

3、加强对毕业生的诚信和法律法规教育。加强诚信教育，

使毕业生能够诚实守信；加强毕业生法律教育，使毕业生依法

实现就业，同时利用相关法律维护自己在择业过程中的合法权

益；重视对毕业生的就业安全教育，提醒毕业生增强安全意识，

提高毕业生安全防范与鉴别是非能力，使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

避免受到人身和财产损害。 

（五）要认真做好毕业生就业的统计和分析工作。 

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和各系要认真统计网上签约、劳动合

同就业、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等就业方式的毕业生和升本、考

研、服务西部、参军入伍毕业生的有关情况，对本系的就业工

作要进行阶段性的总结。做好已毕业学生的信息资料收集与管

理工作。做好就业率统计和相关就业证明材料的收集整理工

作。毕业生就业率是社会关注的焦点，关系到学校的声誉和发

展。各系要贯彻落实教育部有关精神，以求真务实的态度，认

真做好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工作，严格操作，及时报送，坚决

杜绝弄虚作假行为。 

（六）做好就业安全和学校稳定工作。 

要高度重视就业安全和稳定工作，及时排查并消除就业安

全隐患，确保就业安全和校园稳定。要结合毕业典礼、毕业聚

会等开展主题教育活动，通过“致 2012 毕业生的一封信”等

形式加强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，简化环节、方便快捷地为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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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办理派遣等手续，善始善终地做好服务工作，确保校园稳定

和毕业生文明离校。 

毕业生就业工作关系到国家的和谐与稳定，关系到学校的

生存与发展，关系到毕业生和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和幸

福平安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，以科学发展观

为指导，创新工作思路，完善政策措施，健全工作机制，进一

步提升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水平。 

 

 

 

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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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2012 届毕业生  就业工作  通知  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5 月 24 日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0 份） 


